
 

证券代码：600260    证券简称：ST 凯乐    编号：临 2022-026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 

及被申请财产保全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公安县人民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截止 2022 年 2 月 11 日拖欠的贷款本息共计 100088651.06

元（其中：本金 99359051.46 元,正常利息 243500 元，复利:916.60 元,逾期罚

息:485183 元），并自 2022 年 2 月 12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 99359051.46 元为

基数按年利率 7.83%向原告支付逾期罚息及以 99359051.46元贷款未付正常利息

2435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7.83%支付复利等，本案审理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在

内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尚无法判断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2年 3月 17 日，公司收到公安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公安县法院”或

“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2022）鄂 1022 民初 686 号和《民事裁定书》

（2022）鄂 1022 民初 686 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安支行（以下简称

“农行公安支行”）就与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乐科技”或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事项，向公安县法院提起诉讼并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向公安县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公安县法院已同意受理本案。截至本公告日，本

案尚未开庭审理。 

1、原告基本情况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安县支行 



 

住所地：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油江路 

单位负责人：喻慧，支行行长 

2、被告基本情况 

被告一：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公安县斗湖堤镇城关 

法定代表人：朱弟雄，公司董事长 

被告二：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荆州经济开发区东方大道 

法定代表人：朱弟雄，公司董事长 

被告三：荆州市科达商贸有限公司 

住所地：公安县斗湖堤镇杨公堤 11号 

法定代表人：吕林，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告四：朱弟雄，男，汉族，1955 年 1 月 4 日出生，身份证号：

422423195501040318，住公安县斗湖堤镇光明路 4号 

 

二、本次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 1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截止 2022年 2月

11日拖欠的贷款本息共计 100088651.06元（其中：本金 99359051.46元，正常

利息 243500 元，复利：916.60 元，逾期罚息：485183 元)，并自 2022 年 2 月

12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 99359051.4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7.83%向原告支付逾期

罚息及以 99359051.46 元贷款未付正常利息 24350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7.83%支

付复利。 

2、判令被告 2 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被告 3 荆州市科达商

贸有限公司、被告 4 朱弟雄对诉讼请求第一项中的全部债务在 13500 万元的金额

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立即向原告清偿。 

3、判令确认原告对被告 2 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抵押的财产

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4、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三、事实与理由 



 

被告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经营需要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公安县支行申请贷款。原告经审核批准向凯乐科技贷款，分别于 2020年 12

月 28 日、2021 年 4 月 26 日签订了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分别为：

42010120200006615、42010120210002261），合同约定了贷款期限为一年、期内

的固定年利率为 5.22%及每月的结息日期为 21 日、逾期的罚息年利率为固定利

率上浮 50%即 7.83%、逾期后对未付正常利息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出现违约

情形原告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等内容。原告农行公安支行根据《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的约定，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2021 年 4 月 27 日向被告凯乐科技

公司发放了两笔 5000 万元贷款，并受被告凯乐科技委托将两笔贷款转入其指定

银行账户，履行了合同义务。 

原告为了保障贷款的资金安全，与被告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凯乐通信”）签订有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分别为：

42100620160009394、4210020190001973），由其为凯乐科技贷款产生的全部债务

提供不动产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期间分别为 2016 年 12 月 12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11 日止、2019 年 4 月 3 日起至 2024 年 4 月 2 日止，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

分别为 8040 万元、12540 万元。并且，原告还与被告荆州市科达商贸有限公司

（曾用名“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科达商贸”）、被告朱弟雄签

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42100520190004145），由其为被告凯乐科技在

2019年 12月 27日起至 2022年 12月 26日止形成的 13500万元内的债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另，原告与被告凯乐通信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42100520200002762），由其为被告凯乐科技在 2020 年 12 月 28 日起至 2023 年

12月 27日止形成的 13500万元内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但是，第一笔 2020 年 12月 28日发放的 5000万元贷款到期后，被告凯乐科

技未按约定还本付息，原告多次催促还款未果。第二笔 2021年 4月 27日发放的

5000万元贷款，因被告凯乐科技己存在贷款违约，原告于 2021年 12 月 28日通

知其该笔贷款提前到期立即偿还，但被告凯乐科技也未履行。凯乐科技的行为己

严重违背双方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且己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

己向凯乐科技及相关抵押人、保证人发出了催收通知，被告凯乐通信、科达商贸

及朱弟雄也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担保责任。因此，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

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判允所诉。 



 

 

四、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安县法院已就公司与农行公安支行合同纠纷事项立案，尚

未开庭审理。 

2022 年 3 月 17 日，公司收到公安县法院做出的《民事裁定书》（2022）鄂

1022民初 68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冻结被申请人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荆州市科达商贸有限公司、朱弟雄的银行存款 100088651.06 元，保全期

限为一年；或查封被申请人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位于荆州市荆州

开发区东方大道已抵押的不动产（不动产权证号分别为：1.鄂 2017 荆州市不动

产权第 0005828号；2.鄂 2017荆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5853号；3.鄂 2017荆州市

不动产权第 0005845 号；4.鄂 2017荆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5874号；5.鄂 2017荆

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6559号；6.鄂 2017荆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5841号；7.鄂 2018

荆州市不动产权第 0046273 号；8.鄂 2018 荆州市不动产权第 0034063 号；9.鄂

2018荆州市不动产权第 0034058号；10.鄂 2018荆州市不动产权第 0034084号；

11.鄂 2018荆州市不动产权第 0034086号；12.鄂 2018荆州市不动产权第 0034038

号；13.鄂 2018荆州市不动产权第 0034035 号)，保全期限为三年。 

如：需要续行冻结、查封的，权利人应当在保全期限届满七日前向本院提出

书面申请。 

案件申请费 5000 元，由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安县支行负担。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五、本次诉讼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尚未开庭审理，尚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目录 

1、民事诉状； 



 

2、公安县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22）鄂 1022民初 686号； 

3、公安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鄂 1022民初 686号。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三月十九日 


